中共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苏农办发〔2016〕50号


关于成立苏州市委农办强农惠农资金使用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小组的通知

各市（区）委农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高新区城乡发展局：

    为进一步完善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管理机制，确保强农惠农政策和资金落实，根据省农委《关于在全省农经农业系统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苏农财〔2016〕26号），经研究，决定成立苏州市委农办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 顾  杰  市委农办主任

    副组长 陈建荣  市委农办副主任

           高  明  市委农办副调研员
    成  员 毕汪华  市委农办农民合作社指导处处长

    葛  菲  市委农办农村集体资产综合管理处处长

    姚宏涛  市委农办执法监督处处长

           田剑华  市委农办农民合作社指导处副处长

           仇  烈  市委农办农村集体资产综合管理处副处长

           周永康  市委农办执法监督处副处长

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农民合作社指导处，办公室主任由毕汪华兼任，负责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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